
臺 中 市 旅 宿 業 防 止 針 孔 攝 影 

偵 測 結 果 紀 錄 表 

場所名稱  

場所地址  

偵測位置  

偵測日期 反針孔管理 偵測結果 

異常內容 
偵測人員 

簽 章 處理措施 
改善完成

日期 

複查

結果 

年 月 日 

自行檢測 

(儀器/方式)： 

 

委外檢測 

正常 

異常 
    

年 月 日 

自行檢測 

(儀器/方式)： 

 

委外檢測 

正常 

異常 
    

年 月 日 

自行檢測 

(儀器/方式)： 

 

委外檢測 

正常 

異常 
    

年 月 日 

自行檢測 

(儀器/方式)： 

 

委外檢測 

正常 

異常 
    

年 月 日 

自行檢測 

(儀器/方式)： 

 

委外檢測 

正常 

異常 
    

備註： 

1.反針孔管理方式應與廣告內容相符。 

2.旅宿業應對場所內營業客房、男女廁所、浴室(池)、更衣間、冷氣孔、床頭櫃、燈罩、天花

板、插座、電視下方、掛勾、置物架、牆面孔洞及遮蔽物後方等其他類似設施或可拆卸面

板，實施反針孔攝影偵測，偵測頻率為每月至少一次且應作成書面紀錄。 


